
 

证券代码：301078 证券简称：孩子王 公告编号：2025-056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 年 6 月 23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 年 6 月 23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6

月 23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6 月 23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运粮河东路 701 号孩子王 D 栋 3 楼

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汪建国先生因公务安排未能现场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

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由董事侍光磊先生主持。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人员：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97 人，代表股份 618,773,238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136％（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数量，下同）。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420,117,425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33.54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90 人，代表股份 198,655,8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5.864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93 人，代表股份 211,636,513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0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12,980,700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6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90 人，代表股份 198,655,813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5.8641％。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通讯方式）。北

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 1.00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江苏博思达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南京千秒诺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4,863,9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044％；

反对 8,430,5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07％；弃权

9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4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110,2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712％；反对 8,430,5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9835％；弃权 9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3％。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00 关于拟收购丝域实业 100%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江苏博思达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南京千秒诺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4,757,2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544％；

反对 8,545,0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44％；弃权

8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4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003,5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208％；反对 8,545,0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0376％；弃权 88,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6％。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00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0,428,32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14％；

反对 8,255,6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42％；弃权



 

89,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291,6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570％；反对 8,255,6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9008％；弃权 89,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00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并调整新开门店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4,835,7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37％；

反对 3,84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20％；弃权

8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1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7,699,0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95％；反对 3,84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8186％；弃权 8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9％。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00 关于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江苏博思达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南京千秒诺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5,079,2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053％；

反对 8,204,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447％；弃权

10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5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3,325,5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730％；反对 8,204,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8766％；弃权 106,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陈程律师、吴一尘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关于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23 日 

 


